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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實驗動物中心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 110 年 2月例行會議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10 年 02 月 18 日(星期四) 上午 10 時 00 分 

開會地點：N611 

主 持 人：陳俊曄主任   出席人員：陳院長、莊主任、陳主任、羅老師、洪鈺琄。 

記錄人員：洪鈺琄 

 

壹、議題討論： 

議題一：1月中心業務報告。 

說 明：如附件 1 (P.12)。 

 

議題二：有關「弘光科技大學實驗動物中心使用及管理要點」新增第十條內容尚未經學校行政 

會議通過，並有老師反應 IACUC基礎或進階課程因名額有限，執行上會有困難，討論

因應作法。 

說 明：其修正內容如下： 

條款 現行條文內容 修正後條文內容 

弘光科

技大學

實驗動

物中心

使用及 

管理要

點 

一、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實驗動物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為

統籌本校動物科學應用

空間管理，並提升研究

水準及研究成果之精確

性，依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

委員會或小組設置及管

理辦法第四條規定，特

訂定「弘光科技大學實

驗動物中心使用及管理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 本中心之職掌包括： 

(一) 統籌學校師生教學

研究之實驗動物飼

一、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實驗動物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為

統籌本校動物科學應用

空間管理，並提升研究

水準及研究成果之精確

性，依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

委員會或小組設置及管

理辦法第四條規定，特

訂定「弘光科技大學實

驗動物中心使用及管理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 本中心之職掌包括： 

(一) 統籌學校師生教學

研究之實驗動物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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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及空間管理業

務。 

(二) 維護優良飼養生長

環境及健康監測以

維持實驗動物品

質。 

(三) 提供實驗動物應用

相關資訊。 

(四) 防範與監督可能具

公害或人道疑慮之

動物實驗。 

(五) 執行實驗動物照護

及使用委員會所交

付之業務。 

三、 利用實驗動物進行科學

應用者應事先提出申請，

並限於本中心動物房進

行。填寫「弘光科技大學

動物實驗申請表」(附表

一)，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經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

使用委員會審議核可後，

取得之實驗動物照護及

使用委員會審查同意書，

執行動物實驗以核發日

起 1年為限；如有核定清

單與產學合約書，則以計

畫截止日為限，始得進

行；經核可之內容變更

時，則需填寫「弘光科技

大學動物實驗變更申請

養及空間管理業

務。 

(二) 維護優良飼養生長

環境及健康監測以

維持實驗動物品

質。 

(三) 提供實驗動物應用

相關資訊。 

(四) 防範與監督可能具

公害或人道疑慮之

動物實驗。 

(五) 執行實驗動物照護

及使用委員會所交

付之業務。 

三、 利用實驗動物進行科學

應用者應事先提出申請，

並限於本中心動物房進

行。填寫「弘光科技大學

動物實驗申請表」(附表

一)，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經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

使用委員會審議核可後，

取得之實驗動物照護及

使用委員會審查同意書，

執行動物實驗以核發日

起 1年為限；如有核定清

單與產學合約書，則以計

畫截止日為限，始得進

行；經核可之內容變更

時，則需填寫「弘光科技

大學動物實驗變更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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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表二)，向本中心

提出申請。 

四、 本中心場地及設備之使

用，須填寫「弘光科技

大學實驗動物中心實驗

場地及設備申請表」(附

表三)，並附上核准通過

之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

委員會審查同意書，由

本中心排定使用之動物

房空間。其使用順序以

申請表送達之先後順序

為原則，每張申請表僅

得填一次實驗期間，使

用以 3 個月為原則，若

有特殊實驗需求，請提

出具體理由及檢附文

件，但以 1 年為限。若

實驗時間需再延長，則

須填寫「弘光科技大學

實驗動物中心動物房延

長使用申請表」(附表

四)，並附上證明後提請

本中心審查核准，每次

延長期間最多 1 個月。 

五、 本中心開放本校合作相

關單位使用，但以本校

教師擔任計畫主持人為

優先。 

 

 

表」(附表二)，向本中心

提出申請。 

四、 本中心場地及設備之使

用，須填寫「弘光科技

大學實驗動物中心實驗

場地及設備申請表」(附

表三)，並附上核准通過

之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

委員會審查同意書，由

本中心排定使用之動物

房空間。其使用順序以

申請表送達之先後順序

為原則，每張申請表僅

得填一次實驗期間，使

用以 3 個月為原則，若

有特殊實驗需求，請提

出具體理由及檢附文

件，但以 1 年為限。若

實驗時間需再延長，則

須填寫「弘光科技大學

實驗動物中心動物房延

長使用申請表」(附表

四)，並附上證明後提請

本中心審查核准，每次

延長期間最多 1 個月。 

五、 本中心開放本校合作相

關單位使用，但以本校

教師擔任計畫主持人為

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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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中心收費標準： 

收費對象 費用/房/月 

校內人士 7,000 元 

校外人士 14,000 元 

七、 本中心收費方式： 

動物房申請人應於動物

房開始使用日期二週內

至總務處出納暨保管組

完成繳費程序，繳費後

將繳費證明繳交本中心

留存。未依規定繳費

者，停止使用本中心資

源 3 個月。 

八、 計畫主持人可向本中心

提出申請門禁磁卡，經

審查通過後，才可憑卡

進出本中心。門禁開放

時間為早上 8 點至晚上 

8 點，其他時間有特殊

需求須進入本中心進行

實驗者，請事先提出申

請，未提出申請者，該

動物實驗結束後，停止

使用本中心資源 3 個

月。 

九、 本中心之各項申請表說

明： 

(一) 「弘光科技大學動

物實驗申請表」：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

六、 本中心收費標準： 

收費對象 費用/房/月 

校內人士 7,000 元 

校外人士 14,000 元 

七、 本中心收費方式： 

動物房申請人應於動物

房開始使用日期二週內

至總務處出納暨保管組

完成繳費程序，繳費後

將繳費證明繳交本中心

留存。未依規定繳費

者，停止使用本中心資

源 3 個月。 

八、 計畫主持人可向本中心

提出申請門禁磁卡，經

審查通過後，才可憑卡

進出本中心。門禁開放

時間為早上 8 點至晚上 

8 點，其他時間有特殊

需求須進入本中心進行

實驗者，請事先提出申

請，未提出申請者，該

動物實驗結束後，停止

使用本中心資源 3 個

月。 

九、 本中心之各項申請表說

明： 

(一) 「弘光科技大學動

物實驗申請表」：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



5 

用委員會設置及管

理辦法第四條規定

辦理。 

(二) 「弘光科技大學動

物實驗變更申請

表」：已審核通過之

動物實驗申請表如

需更改執行期限、

動物品系或數量、

實驗步驟等情形

者，請填寫動物實

驗變更申請表一式

兩份，並檢附原已

核准之實驗動物照

護及使用委員會審

查同意書影本 1

份，送至本中心。 

(三) 「弘光科技大學實

驗動物中心實驗場

地及設備申請表」：

請先向本中心確定

飼養空間後，提出

申請實驗場地及設

備，並附上核准通

過之實驗動物照護

及使用委員會審查

同意書影本 1 份，

經本中心審查通過

並安排飼養空間。 

(四) 「弘光科技大學實

驗動物中心動物房

用委員會設置及管

理辦法第四條規定

辦理。 

(二) 「弘光科技大學動

物實驗變更申請

表」：已審核通過之

動物實驗申請表如

需更改執行期限、

動物品系或數量、

實驗步驟等情形

者，請填寫動物實

驗變更申請表一式

兩份，並檢附原已

核准之實驗動物照

護及使用委員會審

查同意書影本 1

份，送至本中心。 

(三) 「弘光科技大學實

驗動物中心實驗場

地及設備申請表」：

請先向本中心確定

飼養空間後，提出

申請實驗場地及設

備，並附上核准通

過之實驗動物照護

及使用委員會審查

同意書影本 1 份，

經本中心審查通過

並安排飼養空間。 

(四) 「弘光科技大學實

驗動物中心動物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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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使用申請表」：

若動物實驗時間需

再延長，請填寫動

物房延長使用申請

表，並附上證明後

提請本中心審查核

准，每次延長期間

最多 1 個月。 

(五) 「弘光科技大學實

驗動物中心門禁磁

卡申請表」(附表

五)：計畫主持人可

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門禁磁卡，經審查

通過後，可憑卡出

入本中心。計畫主

持人以申請一張磁

卡為原則。 

(六) 「弘光科技大學實

驗動物中心動物入

室申請表」(附表六)

及「弘光科技大學

實驗動物中心動物

數量控管表」(附表

七)：購入實驗動物

前，請先向本中心

提出此二張申請

表，經本中心核可

後，才能訂購實驗

動物。 

延長使用申請表」：

若動物實驗時間需

再延長，請填寫動

物房延長使用申請

表，並附上證明後

提請本中心審查核

准，每次延長期間

最多 1 個月。 

(五) 「弘光科技大學實

驗動物中心門禁磁

卡申請表」(附表

五)：計畫主持人可

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門禁磁卡，經審查

通過後，可憑卡出

入本中心。計畫主

持人以申請一張磁

卡為原則。 

(六) 「弘光科技大學實

驗動物中心動物入

室申請表」(附表六)

及「弘光科技大學

實驗動物中心動物

數量控管表」(附表

七)：購入實驗動物

前，請先向本中心

提出此二張申請

表，經本中心核可

後，才能訂購實驗

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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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弘光科技大學實

驗動物中心動物標

示卡」(附表八)： 

凡在本中心飼養、

實驗之動物，皆須

遵照本中心人員之

指示放置在指定的

動物飼養室內，並

於籠子上掛上標示

卡。 

(八) 「弘光科技大學實

驗動物中心飼養管

理紀錄表」(附表

九)：使用者在動物

搬入動物飼養室

時，必須填妥此

表，此表懸掛在使

用者分配之飼養室

籠架上。 

(九) 「弘光科技大學實

驗動物中心動物犧

牲申請表」(附表

十)：需將動物犧牲

時使用。欲使用犧

牲室者，請於一週

前向本中心申請，

經同意後方得使

用。 

(十) 「弘光科技大學實

驗動物中心開放門

禁使用申請表」(附

(七) 「弘光科技大學實

驗動物中心動物標

示卡」(附表八)： 

凡在本中心飼養、

實驗之動物，皆須

遵照本中心人員之

指示放置在指定的

動物飼養室內，並

於籠子上掛上標示

卡。 

(八) 「弘光科技大學實

驗動物中心飼養管

理紀錄表」(附表

九)：使用者在動物

搬入動物飼養室

時，必須填妥此

表，此表懸掛在使

用者分配之飼養室

籠架上。 

(九) 「弘光科技大學實

驗動物中心動物犧

牲申請表」(附表

十)：需將動物犧牲

時使用。欲使用犧

牲室者，請於一週

前向本中心申請，

經同意後方得使

用。 

(十) 「弘光科技大學實

驗動物中心開放門

禁使用申請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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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須於開放

門禁以外時間進入

本中心前申請。 

(十一) 「弘光科技大學

實驗動物中心動

物室參訪申請

表」(附表十二)：

若有訪視人員欲

進入本中心訪視

或參觀者，須由

邀請單位事前填

寫動物室參訪申

請表，並向本中

心提出申請。 

(十二) 「弘光科技大學

使用實驗動物中

心研究人員資料

表」(附表十三)：

以實驗室為單

位，一個單位寫

一張，人員有異

動時，請隨時至

實驗動物中心更

新。 

(十三) 「弘光科技大學

使用實驗動物中

心研究人員切結

書」(附表十四)：

欲提出實驗申請

使用本校動物房

之人員每人填寫

表十一)：須於開放

門禁以外時間進入

本中心前申請。 

(十一) 「弘光科技大學

實驗動物中心動

物室參訪申請

表」(附表十二)：

若有訪視人員欲

進入本中心訪視

或參觀者，須由

邀請單位事前填

寫動物室參訪申

請表，並向本中

心提出申請。 

(十二) 「弘光科技大學

使用實驗動物中

心研究人員資料

表」(附表十三)：

以實驗室為單

位，一個單位寫

一張，人員有異

動時，請隨時至

實驗動物中心更

新。 

(十三) 「弘光科技大學

使用實驗動物中

心研究人員切結

書」(附表十四)：

欲提出實驗申請

使用本校動物房

之人員每人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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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本人簽名

後紙本送至本中

心留存。 

十、 新進人員初次處理實驗

動物入室程序，需經本

中心人員帶領下完成。 

十一、 本中心使用人，磁卡經

本中心設定後，只允許

進入所設定之飼養室， 

不得擅自更換，並嚴禁

隨便移動或調配籠子及

籠架位置。 

十二、 飼養中之動物若經獸醫

師判定有傳染性疾病，

應儘速送檢體確認，並

將感染之實驗動物予以

安樂死之處置；若因未

處置而致其他使用者之

實驗動物受感染者，除

立即取消使用者資格

外，並送請實驗動物照

護及使用委員會處理。 

十三、 實驗場所衍生之廢棄物

依「弘光科技大學廢棄

物管理作業」之規定處

理。動物飼養室之垃圾

處理結束，當天應將垃

圾攜出；動物屍體使用

紅色感染性廢棄物專用

袋盛裝（個別屍體先以

紙張包裹），在塑膠袋

一張，本人簽名

後紙本送至本中

心留存。 

十、 進行動物實驗的主持人，

送審計畫申請書前，需確

認持有三年內行政院農

業委會認證的 IACUC 基

礎或進階課程證書。 

十一、 新進人員初次處理實驗

動物入室程序，需經本

中心人員帶領下完成。 

十二、 本中心使用人，磁卡經

本中心設定後，只允許

進入所設定之飼養室， 

不得擅自更換，並嚴禁

隨便移動或調配籠子及

籠架位置。 

十三、 飼養中之動物若經獸醫

師判定有傳染性疾病，

應儘速送檢體確認，並

將感染之實驗動物予以

安樂死之處置；若因未

處置而致其他使用者之

實驗動物受感染者，除

立即取消使用者資格

外，並送請實驗動物照

護及使用委員會處理。 

十四、 實驗場所衍生之廢棄物

依「弘光科技大學廢棄

物管理作業」之規定處

理。動物飼養室之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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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標註實驗申請人、飼

養室號碼、動物種類及

隻數、與處理日期，報

請本中心聯絡人，在

「弘光科技大學實驗動

物中心實驗動物屍體丟

棄紀錄表」(附表十五)

上登記，並暫存於本中

心冷凍櫃。如違反前述

規定，經警告後仍無改

善，實驗申請人須自行

處理動物屍體並繳交罰

款每次 3,000 元。 

十四、 使用者應用動物於科學

研究目的時，若違反本

中心使用及管理辦法或

動物保護法相關規定，

先給予書面告誡，仍無

改善者，立即停止使用

本中心各項資源 1 年並

提請三級校教評會議

處。 

十五、 其他未規定之事宜，若

有違反動物保護法之情

形，一律禁止。 

十六、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處理結束，當天應將垃

圾攜出；動物屍體使用

紅色感染性廢棄物專用

袋盛裝（個別屍體先以

紙張包裹），在塑膠袋

外標註實驗申請人、飼

養室號碼、動物種類及

隻數、與處理日期，報

請本中心聯絡人，在

「弘光科技大學實驗動

物中心實驗動物屍體丟

棄紀錄表」(附表十五)

上登記，並暫存於本中

心冷凍櫃。如違反前述

規定，經警告後仍無改

善，實驗申請人須自行

處理動物屍體並繳交罰

款每次 3,000 元。 

十五、 使用者應用動物於科學

研究目的時，若違反本

中心使用及管理辦法或

動物保護法相關規定，

先給予書面告誡，仍無

改善者，立即停止使用

本中心各項資源 1 年並

提請三級校教評會議

處。 

十六、 其他未規定之事宜，若

有違反動物保護法之情

形，一律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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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決 議：暫緩修訂「弘光科技大學實驗動物中心使用及管理要點」新增第十項內容，預計 110

年 7月開始實施。在期間積極鼓勵老師們取得行政院農業委會認證的 IACUC基礎或進

階課程證書。 

 

 

貳、臨時動議： 

議題一：訂定「弘光科技大學民生創新學院實驗動物中心設置暨管理要點」。 

說 明：110年 2月 1日起實驗動物中心所屬單任異動於民生創新學院下，因此訂定「弘光科

技大學民生創新學院實驗動物中心設置暨管理要點」。 

決 議：修改後如附件 2。 

 

 

參、11:00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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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實驗動物中心業務報告- 110年 01月 

(一)動物房使用狀況(110/01/25~110/02/17) 

空間 大/小鼠 申請人 系所名 核准編號 計畫名稱 動物飼養時間 

607-1 大鼠      

607-2 大鼠      

607-3 大鼠      

607-4 大鼠      

608-1 小鼠      

608-2 小鼠      

608-3 小鼠 莊正宏 營養系 HK-10912 
體內外模式探討 Erinacine C 預防

amyloid beta誘發神經退化性疾病之效果 

109年 12月 11日至 

110年 03月 11日止 

608-4 小鼠      

608-5 小鼠      

 

(二)109學年度動物實驗審查計畫類別及審查結果：總審查件數 17件，通過 9件 (109/08/01~110/07/31) 

計畫類別 

審查 

件數

(件) 

審查結果 

審查中 照案通過

(件) 

複審通過

(件) 
不通過(件) 撤件作廢(件) 

醫學研究類 11 

5 

HK-10913 

HK-P-10915 

HK-P-10921 

HK-P-10922 

HK-11001 

2 

HK-10905 

HK-P-10920 

 

4 

HK-10908 

HK-10911 

HK-P-10914 

HK-P-10919 

0  

藥物及疫苗

類 
0 

0 0 
0 0  

健康食品類 5 

2 

HK-P-10917 

HK-P-10918 

1 

HK-P-10916 

2 

HK-10912 

HK-10909(取

消) 

0  

農業研究類 0 0 0 
0 

 
0  

教學訓練類 1 0 0 
0 

0 
1 

HK-10910 

合計 17 7 3 6 0 1 

(三)109學年度動物實驗執行件數：總件數 10件，大鼠 4件，小鼠 6件(109/08/01~110/07/31) 

 IACUC 編號 實際執行之計畫/課程/試驗名稱 執行時間 收費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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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 HK-10904 以小鼠單側輸尿管阻塞模式探討腎纖維化的疾病機轉 

109年 07月 25日延長 

至 109年 08 月 26日止 

延長至 109年 09月 27 日止 

延長至 109年 10月 28 日止 

+$7000 

+$7000 

+$7000 

大鼠 HK-10905 
探討缺氧引起急性心跳停止時的不同急救方法對存活率

的影響 

109年 07月 25日至 

109年 08月 25日止 
+$7000 

小鼠 HK-10815 羅李亮果對腫瘤生長探討計畫 
109年 06月 24日至 

109年 08月 25日止 
$14,000 

大鼠 HK-10901 兒茶素(EGCG)對脂多醣誘發大鼠類憂鬱行為的作用 
109年 07月 23日至 

109年 10月 23日止 
$21,000 

大鼠 HK-10906 芝麻素改善糖尿病功效之評估 

109年 06月 11日至 

109年 08月 11日止 

延長至 08月 21 日 

$14,000 

+2260 

小鼠 HK-10908 

五味子新鮮漿果水萃物對大腸直腸癌細胞 HCT116（p53

原生型）和 HT29（p53 突變型）之輻射增敏與安全性的

體外及體內試驗–局部瀰漫性大腸直腸癌手術前放化療

臨床前試驗 

109年 09月 17日至 

109年 12月 16日止 

延長至 110年 01月 15 日止 

延長至 110年 01月 19 日止 

$21,000 

+$7000 

+$904 

小鼠 HK-10808 
腫瘤營養處方調節三陰性轉移乳癌小鼠的 DNA 甲基化及

組蛋白去乙醯化酶之評估-(1) 

109年 09月 25日至 

109年 10月 24日止 

延長至 109年 10月 30 止 

+$7000 

+$1356 

小鼠 HK-10911 
腫瘤專用特殊營養配方(ETHANIMMU)輔助肝癌小鼠治療

藥物 Sorafenib 治療功效 

109年 11月 27日至 

109年 01月 08日止 

延長至 110年 01月 15 日 

$9712 

+$1582 

大鼠 HK-10905 
探討缺氧引起急性心跳停止時的不同急救方法對存活率

的影響 

109年 11月 26日至 

109年 12月 25日止 

$7000 

 

110年 01月 07日至 

110年 02月 07日止 
$7000 

小鼠 HK-10912 
體內外模式探討 Erinacine C 預防 amyloid beta 誘發神

經退化性疾病之效果 

109年 12月 11日至 

110年 03月 11日止 
$21,000 

總金額(不含未繳) $16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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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弘光科技大學民生創新學院實驗動物中心設置要點 
10874-002 

中華民國 110 年 01 月 0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民生創新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統籌本校動物科學應用空間管理，以整合學術研

究人力及資源，成立實驗動物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設置及管理辦法第四條」及本校「弘光科技大學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民生創新學院

實驗動物中心設置暨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院成立本中心，辦理中心設置、變更、查核及裁撤之管理業務。 

三、本中心設置主任一人及職員一名，綜管中心各項業務。 

四、本中心所需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學校視需求得提供研究所需設備儀器及部分

經費。 

五、本中心之職掌包括： 

(一) 統籌學校師生教學研究之實驗動物飼養及空間管理業務。 

(二) 維護優良飼養生長環境及健康監測以維持實驗動物品質。 

(三) 提供實驗動物應用相關資訊。 

(四) 防範與監督可能具公害或人道疑慮之動物實驗。 

(五) 執行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所交付之業務。 

六、本中心依據「弘光科技大學實驗動物中心使用及管理要點」，管理本校實驗動物相

關研究的運作。 

七、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提請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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